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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语境下乡镇（街道）
设“法制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基于浙江省台州市的调查

杨文杰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法学教研室，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目前只在少数省市试点，即使该模式的首创者浙江省台州市也
仍处于摸索阶段。通过对台州市乡镇依法行政状况和依法行政能力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结论：在台

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是必要且可行的。但台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也存在一些诸如经费

保障不到位，工作正常运转有困难；法制机构人员少、任务重、思想不稳；部分法制机构名存实亡，法

制工作基本没有开展、流于形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和保障，加

大财政投入，把法制机构的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加大业务培训和适当招聘法律人才，还可以借助律

师事务所的力量等。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在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经济欠发

达，或乡镇辖区人口太少，或县级法制办力量太弱的地区，其乡镇（街道）不宜设置法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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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
项基本国策；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政府改

革的重要目标。而依法行政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基

层。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府———乡镇（街道）

政府———其下设法制办对推进政府依法行政有着重

要作用。在这方面，浙江省台州市在乡镇（街道）政

府设法制办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即是明证。关于在乡

镇（街道）设法制办这一做法，目前只在少数省市试

点，即便是试点省市也还处于摸索阶段。这一创新

性做法对依法行政是否必要、能否在全国进行推广，

目前国内还未见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更没有人基

于实证调研对此做出学理阐释。但是这个问题又确

实非常重要，其研究将具有学理与实践双重意义。

本文拟以台州市的实践为考察对象，采取法社会学

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对台州市乡镇（街道）依法行

政状况和依法行政能力的调研和分析，得出结论：乡

镇（街道）设法制办是必要且可行的。这一研究具

有很强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它不仅有利于全面落实

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

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

建设的意见》，促进政府全面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完

善法学研究方法，改变当前法学研究重规范分析、轻

实证推演的弊端，更有可能促使台州经验在全国推

开并上升为法律，形成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１．依法行政的理论回顾
纵观西方国家法治政府所走过的三四百年历

程，依法行政实践在发展中变迁，在变迁中发展，经

过几百年实践的积累沉淀，终于确立了依法行政这

一普遍性理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依法行政的基本

理念主要表现为法律优位、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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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保护原则等；在英美法系国家，依法行政的基本理

念主要表现为越权无效、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和不

准翻供原则等。一旦这些基本理念在行政管理领域

得以确立，依法行政就从一种理想追求变成了具体

的制度和生动的实践，并且随着依法行政实践的深

入发展，这些基本理念又得到了进一步升华［１］，直

至当代，甚至成为某些民族在某个阶段的信仰［２］。

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

项基本国策，它是人们的共识，甚至是全民族的信

仰。［３］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同样以依法行政理念

的确立为先导。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６年我们
党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来，我国行政法制建

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政府和法学界的共同努力

下，依据对中外依法行政实践经验的归纳和升华，提

炼出了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它包含合法行政、合理

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统一６
个方面。这些理念，既是对西方国家依法行政实践

经验的概括，也是对我国依法行政经验的总结，集中

体现了依法行政重在治官、治权的法制精神，高度浓

缩了依法行政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它是指

导与规范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依法行政的信条。

２．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的政策背景与
实践

在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改革实践

中，“依法行政”已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

词。这一概念也是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界和法律改革

者在过去２０多年法制改革进程中，在行政法制改革
领域所获得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法制改革实

践来看，依法行政的提法，已从原来零散的、策略性

的宣告，发展成为系统的、战略性的政策阐述。改革

开放３０多年的历史，对于政府从某种程度上说，正
是一个不断走向法治政府的历程。特别是近年来，

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

设。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目标。１９９９年，国务院召开依法行政会议，
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决定》，当年“依法行政”被

写入宪法。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召开了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工作会议。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明确将依法行政的目标界定为建

设法治政府。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市县
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将依法行政的战略表述进

一步具体化。［４］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８日，国务院出台《关
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要全面推进依法执政，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

行力。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更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
理政的基本方式，应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

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至此，依法行政，已经成

为中国落实行政法治、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路径

选择。

在中国，上至中央政府（国务院），下至县政府

都设有法制办并将其作为政府的直属机构，法制办

在政府依法行政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依法行政重点

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乡镇（街道）政府是我国最

基层的一级政府，也是政府法制建设最薄弱的一级

政府，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在乡镇（街道）政府设法

制办，从而导致了乡镇（街道）政府在依法行政上的

职能缺位。２００２年，浙江省温岭市（台州市下辖的
县级市）率先试点，在全市１６个乡镇（街道）政府增
设法制办。乡镇（街道）政府法制机构设置模式是

由各县（市、区）编委下文在乡镇（街道）设立法制办

公室，与乡镇（街道）党政办公室或综治办公室合署

办公，不增加人员编制，不增加财政支出，人员由各

乡镇（街道）自行调剂解决。法制办主任由党政办

公室或综治办公室主任兼任，人事任免权属乡镇

（街道）党委，任命后报县级组织部、人事局和法制

办备案，县级政府法制办负责业务指导。乡镇（街

道）政府法制办总的职责是对本乡镇（街道）的法制

工作进行规划、协调、监督、指导。具体来说，主要有

起草审核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组织本乡镇依法

行政工作，承办本乡镇的听证、复议、投诉和应诉赔

偿工作等。２０１０年 ８月 ２８日，温岭市设乡镇（街
道）法制办入围“首届中国法治政府奖”并获提名

奖。在温岭市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从２００３年开
始这一做法在台州市全面推广。目前，台州市１３３
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法制办公室，共有专兼职法

制工作人员２５０多名。温岭这一创举，解决了乡镇
（街道）政府法制工作缺位、县级法制工作向下延伸

困难、乡镇法制工作者缺少发展空间等问题，调动了

多方的积极性。实践证明，乡镇（街道）政府法制机

构在推动乡镇（街道）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

政、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调研方案的设计

１．研究思路
首先是确定研究对象，即在台州市范围内乡镇

（街道）设法制办这一现象，其次是通过阅读相关文

献和了解实际情况，提出研究的具体方向及重点，并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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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内容及环节进行细化。本研究具体可以细化

为３个子课题，分步骤进行研究，根据细化的结果设
计出不同的研究方案。最后采用社会学分析方法进

行调查研究，得出调研数据的统计学描述，进而得出

结论和提出对策。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思路

２．研究步骤和目的
本研究分为３个子课题，按照如下三步来进行：

第一步分析台州市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状况；

第二步对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

政能力进行调研分析；第三步对乡镇（街道）设法制

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这三个步骤是环环

相扣、有机统一的。第一步的研究目的是论证乡镇

（街道）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与国务院的要求是否

相符，抑或存在哪些差距。第二步的研究目的是通

过分析乡镇（街道）政府机关干部是否具备依法行

政能力，有多少乡镇（街道）干部在法律的认知、遵

守、执行方面是合格的，主要从法律人才的提供方面

进行阐释。这两步都是分析田野调查取得的数据。

第三步是基于前步的分析结果，论证依法行政语境

下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根据

第一步的统计结果，如果当前乡镇（街道）政府依法

行政状况与国务院的要求不相符，就有必要设立法

制办以指导乡镇（街道）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根

据第二步的统计结果，分析乡镇（街道）干部是否具

备合格的依法行政能力，从而论证乡镇（街道）政府

设法制办是否具有可行性。最后，通过这三步的研

究，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希冀为乡镇（街道）设法

制办这一实践创新在全国的推广铺平道路。

３．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４个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是历史与

现实相结合。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这

样有利于把握研究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二是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本课题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目

的是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更具有可操

作性，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研究中，不仅对目前实

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同时也把理论

上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从而使研究能同

时立足于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三是定性分

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课题组将在政府机关工作人

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群众４类人群中做一
些抽样调查，开展定性、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包括确

定假设、问卷设计、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和理论归纳

５个部分，定性分析包括个别座谈和小组座谈、内容
分析、历史研究、观察研究、比较研究和人类文化研

究等。四是跨部门多学科相结合。过去的研究往往

有范围偏窄之嫌，广度和深度均不够，而本课题组有

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工作性质的同志共同参与，可以

从法哲学、法社会学、法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多学

科、多角度、多层面来进行交叉研究，希冀为台州的

法制建设提供可行性对策。

４．调研方案
（１）“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况”

的调研方案

调研样本选择。本次调研的样本选择分两步进

行：第一步根据人均ＧＤＰ，在台州市９个县市区各选
取２个乡镇（街道），其中１个是该县市区人均 ＧＤＰ
最高的乡镇（街道），另１个是人均ＧＤＰ最低的乡镇
（街道），对选取出来的１８个乡镇（街道）进行调研，
以考察其依法行政状况；第二步，对每个样本乡镇

（街道）中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发放５０份问卷，并进
行答卷指导。

调研的基本内容。依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

定》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３个文件的
要求，拟定出以下 ９个方面的调研内容，即履行职
责、科学决策、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政监督、化解

矛盾、保障措施、学法考核及加强领导等。

调研的基本方法。采取问卷调查、座谈和访问

相结合的方法。①问卷调查。问卷分为 Ａ、Ｂ卷，Ａ
问卷由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填写，每个乡镇

（街道）发放５０份；Ｂ问卷由所在乡镇（街道）的行
政相对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填写，每个乡镇

（街道）也发放５０份。按照９个调查内容的基本思
路，经过反复论证，Ａ问卷设计了２４个问题，Ｂ问卷
设计了１５个问题。Ａ问卷由各乡镇（街道）党政办
公室负责发放与回收，Ｂ问卷由各乡镇（街道）镇长
（主任）负责联系，其发放与回收由大学生村干部负

责实施。②特定对象座谈会。计划举办７个特定人
员的小型座谈会，对象分别是县市区级别的人大代

表、县市区级别的政协委员、企业老板、企业白领、工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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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农民和弱势群体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下岗待

业人员、残疾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目的是为了

解决在问卷调查中反映得不够充分和某些特殊群体

的情况得不到针对性反映的问题。③专家访谈。在
问卷和座谈会调查的基础上，本课题组计划采访几

位熟悉法律工作方面的专家（如各县市区的法制办

主任）和有代表性的乡镇书记或镇长，目的是就课

题调研中某些带有全局性、疑难性且尚需进一步搞

清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和咨询请教。最后，根据以

上调查资料进行统计、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２）“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
政能力”的调研方案

调研样本选择与“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

行政状况”调研方案相同。

调研的基本内容。关于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政

能力的问卷设计，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可

见到的最具有借鉴性的当属何修良的《依法行政能

力》［５］，根据该书的观点，结合本课题组成员的认

知，我们认为依法行政能力至少应包括如下５个方
面：法的认知能力；法的学习能力；法的遵守能力；依

法行政决策力；依法行政执行力。考虑到是否具有

脱产法律大专以上学历也是衡量是否具有良好依法

行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课题组在设计问卷的时

候也增加了学历这一选项。

调研的基本方法———问卷调查法。问卷围绕上

述５个方面的主题进行设计，初步形成３２道题：法
的认知能力、法的学习能力、法的遵守能力共３０题，
每一种能力各１０道选择题，每题１０分；依法行政决
策力、依法行政执行力共２题，采取论述题形式，以
情景模拟式题型出现（此种题型在当前领导干部竞

聘上岗考卷中时常出现，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分管

工业的副镇长，市里规划一重大项目落户你镇，３个
月后工程必须上马，但是项目区遇到大量民房拆迁

问题，村民抗拒心理严重，你如何做出科学合法的决

策，并依法进行拆迁？”），每题１００分。然后从样本
乡镇（街道）中随机抽取５０名在编工作人员，由党
政办公室负责组织考试。最后，根据问卷成绩进行

统计、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三、调研结果及分析

１．“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况”的
调研结果

本次调研共发放 Ａ、Ｂ问卷１８００份，收回有效
问卷１５８６份，有效问卷率８８．１１％。其中 Ａ问卷

８８２份，有效问卷率９８％；Ｂ问卷７０４份，有效问卷
率７８．２２％。Ｂ问卷的有效问卷率相对比较低些，
从某个层面上反映了行政相对人对依法行政不是很

关注，这也是当前乡镇（街道）依法行政的实际状

况，说明群众对政府在法治建设方面的满意度只处

于中上等，这与台州市统计局２０１２年法治建设群众
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比较接近（见表１）。该调查结果
显示：广大群众对台州市各县市区法治建设总体印

象良好，全市法治建设民意调查综合得分平均为

１６５．４２（１６５．４２换成百分比相当于 ８２．５％，因为
“法治建设群众满意度”由１８项内容组成，每项单
独计分，１８项内容汇总平均后为综合得分，满分为
２００分）。这也说明我们这次调研结果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

（１）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性别和年龄结构：调研对象 ７２．３５％为男性，

２７．６５％为女性；调研对象的年龄在２８～５５岁之间。
文化程度、专业类别和职业分布：Ａ问卷调研对

象的文化程度主要是中专和大专，二者共占

９６７８％，其中第一学历为法律本科的占０．４６％，第
一学历为法律大专的占０．９８％，第一学历为法律中
专的占２．６８％；Ｂ问卷调研对象的文化程度主要是
中专以下学历，其行业分布较为均匀。

（２）依法行政状况的具体数据
统计数据表明，对于乡镇（街道）行政机关是否

“履行职责”这一项，Ａ问卷中９５．５８％的乡镇（街
道）机关人员认为乡镇（街道）政府已经较好地履行

了职责，而 Ｂ问卷中行政相对人这样认为的占
７９２６％；对于“科学决策”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
是８９．６７％的人认为乡镇（街道）行政机关做到了科
学决策，Ｂ问卷的统计结果是７１．３４％的人这样认
为；对于“制度建设”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
８３１２％的人认为制度建设相对完善；对于“规范执
法”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７１．１５％的人认为当
前乡镇（街道）干部能或基本能做到规范执法，Ｂ问
卷的统计结果是６１．３６％的人这样认为；对于“行政
监督”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８２７６％的人认为
当前上级政府、上级和本级人大和政协较好地履行

了监督职能；对于“化解矛盾”这一项，Ａ问卷统计
结果是８９６７％的人认为能较好地及时地建立人民
调解制度和信访制度，从而有效地化解矛盾，Ｂ问卷
的统计结果是６８．７６％的人这样认为；对于“保障措
施”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的结果是６８．９６％的人认为
有一定的保证措施来落实依法行政；对于“学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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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９１．６５％的人认为能
及时按量地完成上级要求的相关法律的学习；对于

“加强领导”（主要考察以下３个方面：行政首长承
担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政府应当建

立依法行政报告制度；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

设）这一项，Ａ问卷统计结果是４６．２１％的人认为当前
领导比较重视乡镇的依法行政工作（见表２）。
２．“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政

能力”的调研结果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９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８９０份，有效问卷率９８．８８％。

（１）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性别和年龄结构：调查对象 ７８．６３％为男性，

２１．２７％为女性；调研对象的年龄在２９～５３岁之间。
文化程度和专业类别：调研对象的文化程度主

要是中专和大专学历，二者共占９３．１２％，其中第一
学历为法律本科的占０５１％，第一学历为法律大专
的占０．８６％，第一学历为法律中专的占２．３２％。

（２）依法行政能力的具体数据
“法的认知能力”采取闭卷考试，平均得分

５６４３；“法的学习能力、法的遵守能力、依法行政决
策力和依法行政执行力”采取开卷考试，调研对象

可以带纸质书籍进入考场，因为平时他们在行政过

程中也是可以借助一些法律资料的，但是必须每人

独立完成。考试结果显示，“法的认知能力”平均得

分为５６４３，“法的学习能力”平均得分为 ９２．１８，
“法的遵守能力”平均得分为９０．３２，“依法行政决策
力”平均得分７８．９８，“依法行政执行力”平均得分为
８３．３８。综合５项指标后，“依法行政能力”平均得
分为８０．２６。
３．调研结果分析
调研结果分析主要是利用调研所得的数据来论

证台州市范围内乡镇（街道）设法制办是否有必要、

是否具有可行性。

（１）对台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的必要性的
实证分析

表１　２０１２年台州市各县（市、区）法治建设群众满意度调查表
序号 项目 全市 椒江 黄岩 路桥 临海 温岭 玉环 天台 仙居 三门

１ “法治浙江”政策知晓度 １４４．３０ １５３．２１ １４５．６８ １４２．４７ １３９．６９ １３８．３３ １４２．３３ １４７．１７ １４４．１７１４５．６２
２ 领导干部遵纪守法、依法办事 １６７．１７ １６７．８６ １７１．２０ １６８．７５ １６２．２１ １６３．９４ １６２．７７ １７１．１３ １６９．５７１６７．１５
３ 选拔任用干部的公开与公正 １６６．２５ １６７．２３ １６６．９７ １６６．５５ １６４．３７ １６６．３７ １６０．３８ １６９．１６ １７０．１１１６５．１５
４ 反腐倡廉成效 １６４．０４ １６４．７２ １６６．４８ １６５．１１ １６０．４２ １６０．５５ １５８．７３ １７０．５９ １６５．４７１６４．３１
５ 依法行政情况 １６７．５６ １７４．０８ １７０．７７ １６９．２７ １６２．５７ １６５．４４ １６０．７０ １７０．１８ １６６．７３１６８．３０
６ 政务信息公开 １６９．１５ １６７．７１ １７０．７１ １６９．３４ １６６．９７ １７２．０６ １６４．１５ １７０．３６ １７２．０５１６８．９６
７ 群众反映情况方便程度 １６６．００ １６９．８２ １７０．９３ １６３．８６ １６３．２１ １６６．２６ １５９．８２ １６８．２３ １６３．９７１６７．８６
８ 外来投资经商者平等政策和权利１８２．９１ １８５．４４ １８１．９１ １８０．３８ １８５．７１ １８０．２２ １７８．５４ １８２．７７ １８５．２４１８５．９９
９ 打官司难易情况 １５６．０２ １６５．６４ １６０．１４ １５９．２５ １４４．８５ １５１．８２ １５３．９７ １５５．６３ １５３．６８１５９．１８
１０ 法院检察院办案公正情况 １６６．４３ １６７．８６ １６８．６３ １６９．８０ １５９．０３ １５８．７５ １６５．２８ １７０．４６ １７０．００１６８．０９
１１ 对法官、检察官印象 １７０．２２ １７２．６９ １７４．０５ １７１．９１ １６３．３０ １６１．７６ １６７．３６ １７２．８５ １７４．６３１７３．４７
１２ 对律师印象 １５６．０８ １６０．４１ １６０．４４ １５５．８４ １５３．０８ １４７．１５ １５２．４９ １５６．５６ １５７．３３１６１．４５
１３ 法律援助、司法救助情况 １７１．４１ １７３．０５ １７０．９４ １７２．７８ １６８．６６ １６８．２７ １７１．７９ １７２．７６ １７３．８８１７０．５８
１４ 法制教育情况 １６８．１１ １６８．１２ １７２．０８ １６９．６４ １６２．６６ １６３．５４ １６６．０７ １７０．１４ １７０．８２１６９．９６
１５ 居（村）委员会民主选举情况 １５６．００ １６２．４５ １５５．９９ １５４．２３ １５６．６８ １５２．４２ １４７．４０ １６２．９６ １６０．６１１５１．２９
１６ 社区（村）事务公开情况 １６７．５７ １７５．０９ １６６．４１ １７２．４３ １６５．０５ １６９．９６ １６５．１７ １６９．９６ １６５．７９１５８．２４
１７ 企业职工权益保障情况 １６９．５１ １６９．２２ １７１．６４ １７２．７３ １７２．３３ １６６．０７ １７２．１２ １７０．０７ １６６．２５１６５．１２
１８ 法治建设总体成效 １６８．８６ １７４．５５ １６９．２７ １６８．９５ １６６．７９ １６３．３２ １６６．１５ １７０．１４ １７１．３５１６９．２０

综合得分 １６５．４２ １６８．８４ １６７．４６ １６６．２９ １６２．０９ １６２．０１ １６１．９６ １６７．８４ １６６．７６１６５．５５

　　注：数据来源于台州市统计局

表２　２０１２年台州市依法行政状况调研数据
问卷类型 履行职责 科学决策 制度建设 规范执法 行政监督 化解矛盾 保障措施 学法考核 加强领导 平均

Ａ ９５．５８％ ８９．６７％ ８３．１２％ ７１．１５％ ８２．７６％ ８９．６７％ ６８．９６％ ９１．６５％ ４６．２１％ ７９．８６％
Ｂ ７９．２６％ ７１．３４％ — ６１．３６％ — ６８．７６％ — — — ７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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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２个调研结果的统计数据显示，台州市乡镇
（街道）设法制办是必要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３
个方面来分析论证。

其一，从“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

况”调研中我们回收 Ｂ问卷 ７０４份，有效率仅为
７８２２％，有效问卷率相对比较低，从某个层面上反
映了行政相对人对依法行政不是很关注，这也是当

前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的实际状况，即乡镇

（街道）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

就要求乡镇（街道）政府要继续加强在依法行政方

面的工作投入，必须设一个专门的法制机构来指导

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乡镇（街道）设法制办

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行政层级

过多，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资源浪费，必须进行改革。

那么如何对行政层级进行改革呢，目前撤区扩镇的

呼声比较高，而扩镇就必须强权，让乡镇不再“委托

执法”，从法律层面上给乡镇以各种执法权和各类

独立的相关职能，因而设法制办是大势所趋。

其二，从“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

况”Ａ问卷调研对象文化程度和专业类别的调研数
据及“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依法行政能

力”调研对象文化程度和专业类别的调研数据可看

出（见表３），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中第一学历
是法律专业的人员非常少，原因不外乎２点：一是乡
镇（街道）很少招聘法律本科人才；二是乡镇（街道）

没有专门的法制机构，法律本科人才即使被招录，也

会因为不能做本专业工作而心生不满，最终选调出

去。这对乡镇（街道）机关依法开展行政工作很不

利。故今后乡镇（街道）人力资源部门工作的重点

是招聘３—５名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而设置法制办
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把法律人才充实到基层政

府，更好地推进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

表３　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行政人员的
文化程度及法律专业背景情况统计表

调查对象 中专／大专 法律中专 法律大专 法律本科

依法行政状况

Ａ卷调查对象
９６．７８％ ２．６８％ ０．９８％ ０．４６％

依法行政能力

调查对象
９３．１２％ ２．３２％ ０．８６％ ０．５１％

综合 ９４．９５％ ２．５％ ０．９２％ ０．４８５％

其三，“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状况”

Ａ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台州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
行政率平均为７９．８６％，Ｂ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台州

市乡镇（街道）机关依法行政率平均为７０１８％，二
者平均为７５．０２％。调研发现，乡镇（街道）机关在
依法行政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职责的缺位和

履行不当；决策的不透明、不科学；疏于制度建设，热

衷于人治模式；执法不规范，互相扯皮，甚至消极怠

工；行政监督不力，事前监督缺位，未形成预防机制，

追求惩罚式的事后监督；对学法热情不高，流于形

式，好走过场；一把手对法制建设重视不够等。以上

问题虽然不普遍，但是毕竟存在，这说明为加强法制

建设有必要增设专门性的法制机构，以指导并服务

于乡镇（街道）政府的依法行政。此外，从台州市统

计局获得信息，２０１２年台州市各县（市、区）法治建
设群众满意度为１６５．４２分，换算成百分比相当于
８２．５％。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曾发布２００８年度“法
治指数”，得分为７１．８４，专家称这个得分不是很高，
浙江省的法治建设还有很多工作可做。［６］不管是

７５０２％还是８２．５％，都是中等偏上的成绩，离真正
建成１００％的法治政府、法治浙江还有很大距离，乡
镇（街道）政府在依法行政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

设一个专门的法制机构，不仅有利于乡镇（街道）政

府依法行政，提高群众的法治满意度，更有利于中国

法制现代化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对乡镇（街道）政

府设法制办的必要性进行规范分析，不是本研究的

重点，因为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了，常见观点有：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新的历

史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和问题逐步显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和政治

参与积极性日益提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日

益强烈等，这些都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

要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乡镇（街道）政府是

我国政权体系中最基层的政权单位，是依法行政的

最前沿阵地，同人民群众的接触最经常、联系最直

接、交往最广泛。因此，依法行政重点在基层，难点

也在基层。乡镇（街道）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

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

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按照“适当下移行政执

法重心，减少行政执法层次”的要求，台州市委、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要求以委托执法和协助执法等形式，逐步落实

乡镇行政执法的应有事权，强化乡镇政府的执法职

权和责任。有鉴于此，台州市在乡镇（街道）政府设

立法制办是完全必要的。

（２）对台州市乡镇（街道）设法制办的可行性实
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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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政府设法制办需要考虑法律人才

因素，根据实际经验，在财政支付和编制解决的情况

下，还必须有二三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具备一定

法律知识和法律能力的人才，才能保证一个法制机

构的正常运转。根据表 ３所示的台州市乡镇（街
道）机关行政人员的文化程度及法律专业背景情况

统计，各乡镇还是有一定比例的法律人才，虽然比例

很低，但是每一个乡镇基本上有２名左右法律中专
以上的工作人员，这是法制办组成人员的基础。另

外从依法行政能力的具体指数来看，乡镇机关行政

人员虽然法律的认知能力的分数不及格（５６．４３
分），但是他们学习法律的能力还是优秀的（９２．８
分），依法行政能力平均得分为８０．２６，这表明他们
中的绝大部分人转行做法制工作也是可以胜任的，

故从人员角度分析，设法制办是可行的。即便是某

个乡镇（街道）真的是法律人才奇缺，那也不难解

决，现在法律本科生、研究生城市就业前景一般，很

容易招聘到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充实到基层法制工

作人员队伍中。

根据台州市乡镇（街道）法制办建设情况调研

报告，台州市在不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在

全市１３３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法制办公室，同党
政办公室合署办公，共有专兼职法制工作人员２５０
多名。据统计，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全市乡镇（街道）法
制办公室共审核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措施 ２７９７
件，审核具体行政行为７８２７件，承办行政复议案件
４６件，承办行政应诉案件１９３件，开展行政执法监
督检查１４４９次，参与调解各类纠纷 ９６９４次，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７２４６次，开展法律咨询１７４６１４人
次，向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法律意见建议

１６３０件次（见表４）。
经过１０多年的实践，台州市乡镇（街道）法制

办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依法行政等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初步

的成效。它不仅促进了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还促

进了基层和谐社会建设，更促进了政府法制工作在

基层的落实。由此可见，台州市在乡镇（街道）设法

制办是可行的。

　　四、两点思考

综上所述，乡镇（街道）政府设法制办在台州不

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但这毕竟是一种尝试，

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１．台州市乡镇（街道）法制办目前存在的问题
与解决对策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台州市乡镇

（街道）政府设立法制办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

并不表明台州市这个试点完全成功了，不存在任何

问题了。由于台州市乡镇（街道）法制办是在“三

不”（不增加人员编制、不增加财政支出和不增加机

构）指导思想下成立的，与党政办公室合署办公，其

实就是多挂个牌子而己，这就导致了当前有一大部

分乡镇（街道）法制办存在如下问题：经费保障不到

位，工作正常运转有困难；法制办人员少、任务重、思

想不稳；部分法制办名存实亡，法制工作基本没有开

展、流于形式。［７］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乡镇（街道）

法制办的正常运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

３个方面入手。首先，针对经费不到位问题，政府应
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和保障，加大财政投入，把法

制办的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其次，针对法制办专职

人员少、具备法律专业背景的人更少、持有司法资格

证的法制人员基本没有的现象，建议将乡镇（街道）

政府法制办的设置，纳入乡镇（街道）机构改革的

“三定”编制计划范围，将乡镇（街道）政府法制办作

为乡镇（街道）内设机构予以明确，核定行政编制２
人或３人。但是这个方案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很多
乡镇（街道）人口仅一两万人，设立一个具有２人或
３人编制的法制机构不切实际。最根本的途径就是
借行政体制改革的东风，根据相关原则，三四个乡镇

合并成一个中心镇，人口基数在１５万左右，合并前

表４　乡镇（街道）法制办公室工作情况统计表

年度

审核规范性

文件和政策

性措施（件）

审核具

体行政

行为（件）

承办行

政复议

案件（件）

承办行

政应诉

案件（件）

开展行政

执法监督

检查（次）

参与调

解各类

纠纷（次）

开展法

制宣传

教育（次）

开展法

律咨询

（人次）

向乡镇政府

提法律意见

建议（次）

２００８ ５６４ １４６５ ７ ４４ ２９８ １９６９ １３４７ ３０４９８ ２９８
２００９ ５５４ １６２０ ９ ３１ ２８９ １９５４ １４３７ ３７９０２ ３６７
２０１０ ５６８ １５３２ １０ ３８ ２６５ １９９７ １４６８ ３５２１８ ３０８
２０１１ ５７２ １６２３ ９ ３９ ２９５ １８９５ １４９６ ３８１２７ ３１９
２０１２ ５３９ １５８７ １１ ４１ ３０２ １８７９ １４９８ ３２８６９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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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乡镇法制办如果有一两个专职法制员，那合并

后的中心镇就有专职法制员３～６个，这就从根本上
解决了人员不足的问题。针对法制人员法律素质低

的问题，加大业务培训和适当招聘法律人才即可。

最后，即使解决了上面存在的问题，乡镇（街道）法

制办的力量还是相对弱小，依然不能完全胜任指导

服务乡镇（街道）政府依法行政这个角色。实践中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与当地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合

作，聘请它们为乡镇（街道）政府的法律顾问单位，

借助它们的力量解决一些法律疑难问题。在这方

面，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和螺洋街道正在进行实践。

由于律师事务所是免费为乡镇政府提供法律服务

的，这样乡镇政府节省了财政开支，而律师事务所也

提高了声誉，从而实现了双赢。

２．乡镇（街道）设法制办这一模式能否在全国
推广

从调研数据的分析可知，在台州市各乡镇（街

道）设法制办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个成功的经

验是否具有普适性，全国的乡镇（街道）是否都可以

设置法制办呢？这还要作具体分析。虽然已经有部

分省市借鉴了台州市的经验在本地乡镇（街道）设

法制办，例如江苏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用

“台州模式”。多数实践者认为：经济欠发达、或乡

镇辖区人口太少、或县级法制办力量太弱的地方，不

宜在乡镇（街道）一级政府设立法制办；应随着行政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根据乡镇（街道）经济发达程

度、辖区人口及本地区法制人才的储备等情况，分地

区、分步骤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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